


楚卫监发〔2010〕15号

楚雄州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关于2010年1月—6月卫生监督信息报送情况的通报

各县市卫生监督所、州卫生监督所各科室：

今年上半年各县市卫生监督所及我所各科室高度重视卫生监督信息工作，结合工作中的重点、热点、难点、亮点，积极向我所报送了大量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信息，各县市及我所各科室共上报工作信息232条，其中，《楚雄州卫生监督信息网》采用224条；《云南省卫生监督信息网》采用57条；州卫生局《卫生简报》采用我所上报信息16条；截止2010年6月30日《楚雄州卫生监督信息网》浏览量达80万余人次。卫生监督信息在宣传卫生监督执法工作、交流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经验等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为进一步做好我州的卫生监督信息工作，现将2010年1—6月卫生信息情况进行通报（具体情况见附表），并对下一步的工作作如下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规范信息报送工作。卫生监督信息的报送和发布工作是对外展示卫生监督行业形象的重要渠道，是各单位各科室交流经验、上情下达、下情上报的重要途径，是卫生监督员的学习园地。各单位各科室要从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信息报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高度重视卫生监督信息工作，加强对卫生监督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卫生监督信息工作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安排专兼职信息工作人员负责信息的收集、整理、传递等工作，严格按照《楚雄州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关于加强卫生监督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楚卫监发[2009]18号）文件要求按质按量上报信息。在通过电子邮箱（cxzwjds@163.com）报送信息时，为避免接收信息遗漏，请在邮件标题栏内注明上报单位、信息字样和信息完整标题（如：XX县卫生监督所 信息 加强领导 明确责任 不断提高学校卫生监管水平），若上传信息含照片，请注明照片的文字说明。请各县市卫生监督所卫生监督信息在上报我所的同时，将信息上报至省卫生监督局的信息报送邮箱(xxgl@ynwsjd.net)和州卫生局的信息报送邮箱（cxzwsj1037@126.com）。
二、切实提高信息上报的质量和时效。

各县市卫生监督所、各科室一定要严格按照信息写作要求，严把信息写作的质量关，切实提高卫生监督信息质量。在今后的信息采用中，质量差、不准确、不及时的信息将不予采用，存在问题较突出的单位，将予以通报批评。

附件：1、各县市卫生监督所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

          2、州卫生监督所各科室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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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各县（市）卫生监督所(1-6月)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
（按采用数排名）
	序号
	单位名称
	省卫生监督局网站采用数
	州卫生监督所网站
	（省、州网站）合计采用数

	
	
	
	上报数
	采用数
	

	1
	禄丰县
	9
	26
	25
	34

	2
	双柏县
	5
	20
	19
	24

	3
	永仁县
	10
	11
	11
	21

	4
	姚安县
	0
	20
	20
	20

	5
	南华县
	1
	16
	16
	17

	6
	元谋县
	3
	12
	12
	15

	7
	楚雄市
	0
	17
	13
	13

	8
	武定县
	0
	13
	11
	11

	9
	大姚县
	0
	10
	10
	10

	10
	牟定县
	0
	4
	4
	4


附件2

州卫生监督所各科室(1-6月)信息报送情况统计表
（按采用数排名）
	序号
	科室名称
	省卫生监督局网站
	州卫生局 

简报
	州卫生监督所网站
	采用数合计

	
	
	上报数
	采用数
	上报数
	采用数
	上报数
	采用数
	

	1
	公共卫生管理科
	15
	12
	10
	3
	17
	16
	31

	2
	办公室
	7
	7
	5
	2
	12
	12
	21

	3
	稽查科
	7
	5
	11
	6
	7
	7
	18

	4
	医疗机构监督科
	6
	4
	6
	4
	7
	7
	15

	5
	许可科
	2
	1
	2
	1
	2
	2
	4



